
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法定依据和法定责任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对违法占用

耕地建窑、

建坟或者擅

自在耕地上

建房、挖砂、

采石、采矿、

取土等，破

坏种植条件

行为中涉及

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职责

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 年 6 月通过，2019 年 8 月修正）

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第三十七条：“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

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

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

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

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国务院

令第 256 号，2021 年 7 月国务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第五十五条：“依照《土

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 5倍以上 10 倍

以下；破坏黑土地等优质耕地的，从重处罚。”

轻微不罚

1.违法行为轻

微；

2.及时改正，

地上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已拆

除，消除违法

状态；

3.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耕地

已复耕，无社

会影响。

2

对未经批准

或者采取欺

骗手段骗取

批准非法占

用土地的处

罚，对超过

批准数量占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 年 6 月通过，2019 年 8 月修正）

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

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

审批手续。”第五十三条：“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

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第六十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轻微不罚

1.违法行为轻

微；2.及时改

正，地上建筑

物和其他设施

已拆除，消除

违法状态；3.

没有造成危害



用土地的处

罚

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

办企业的，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

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

六十一条：“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乡（镇）

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

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七十七条：“未经

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

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

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

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国务院令第 256 号，2021 年 7 月国务院

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第五十七条：“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违反本条

例规定，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事土地开发活动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

条的规定处罚。”3.【地方性法规】《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1987 年 4 月通过，

2022 年 3 月修订）第六十八条：“【非法占用土地的法律责任】 未经批准或

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国土空间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

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

后果，占用土

地恢复原状，

无社会影响。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

并处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

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3

对破坏或者

擅自改变基

本农田保护

区的保护标

志的处罚

1.【行政法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 年 12 月国务院令第 257 号，2011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588 号）第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改变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或者擅自

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2.【地方性法规】《河

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3 年 9 月通过，2014 年 9 月修正）第十四条：“基

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四)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

志。”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

赔偿损失，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不罚

1.违法行为轻

微，未破坏永

久本本农田保

护标志；2.及

时改正，及时

恢复原状；3.

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无社会

影响。



保定市XX领域包容免罚告知承诺书（参考样式）

当事
人情
况

姓名/名
称

身份证件
号/信用代

码

地址 联系电话

违法
行为
告知

年 月 日，执法人员 、 ，在
（检查的地点或其他案件线索来源），发现当事人存在

的违法行为，根据《 》第 条第 款第 项的规定，应当处以
（处罚内容）。经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包容免罚的适用条件。

执法人员已向当事人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于 年 月 日前整改完毕，改正要求如下：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号：

年 月 日

当事
人承
诺

（执法单位全称）：
执法人员已向本人（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法制宣传教育，并要求予

以改正。
本人（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在 XXXX 年 X 月 X 日前改正；
□2.遵守 XX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若本人（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明当事人的改正情况并核查后，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